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根据《破产条例》及《公司条例》 

动议的拟议决议案开场发言（只有中文） 

2013年 10月 30日（星期三）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十月三十日）在立法会会议

上，根据《破产条例》及《公司条例》动议的四项拟议决议案就批准《2013

年破产（修订）规则》、《2013 年破产（费用及百分率）（修订）令》、《2013

年公司（费用及百分率）（修订）令》及《2013年公司（清盘）（修订）规则》

的开场发言全文： 

 

主席： 

 

  我谨动议通过印载于议程，以我名义提出的第一项议案，批准终审法院

首席法官于二零一三年六月十八日订立的《2013 年破产（修订）规则》。 

 

  这项修订规则，以及我接提出的三项议案所涉及的修订令及修订规

则，都是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以「先审议、后订立」的程序制订，旨在调整

《破产条例》及《公司条例》所订明就提供与个人破产或公司清盘有关的服

务而须向破产管理署缴付的费用和缴存款项。 

 

  就破产管理署所征收的法定收费及缴存款项而言，我们的一贯政策是政

府就提供服务而所征收的有关费用，应订于足以收回成本的水平。这可确保

提供有关服务的成本无须由一般纳税人承担。 

 

  破产管理署最近就其法定收费及缴存款项进行了检讨。经考虑该等收费

及缴存款项的现行水平，及破产管理署的实际营运收入及成本，我们预计破

产管理署在二零一三／一四财政年度的收回成本比率为 111%。现建议调低破

产管理署共 26 项适用于破产案及清盘案有关的收费、以及提交破产或法院

清盘呈请时所须的缴存款项，至对上一次的收费调整前，即一九九七年的水

平。 

 

  此外，就破产管理署署长在破产案中充任临时受托人或受托人，或在法

院清盘案中充任清盘人所收取的费用（即「变现费用」），我们建议根据收回

成本原则，收取定额费用 170 元，以取代现时按变现资产收取 10%的收费机

制。 

 

  如落实收费调整的建议，估计破产管理署每年的收入会减少约 1,730万

元。假定收费调整建议于二零一四年前生效，破产管理署在二零一三／一四



年度的预计收回成本比率会在 100%左右。 

 

  就第一项议案而言，即《2013 年破产（修订）规则》，修订会调低两项

呈请人在提交破产呈请时所须的缴存款项。债务人呈请破产案的缴存款项会

由 8,650 元调低至 8,000 元，而债权人呈请破产案的缴存款项则会由 12,150

元调低至 11,250 元，即回复至一九九七年的水平。 

 

  就第二项议案而言，即《2013 年破产（费用及百分率）（修订）令》，修

订会调低 13 项破产管理署就管理破产案而征收的法定收费，以及取消当破

产管理署署长充任临时受托人或受托人的破产案时所用的「变现费用」机制，

而改为定额费用 170 元。 

 

  就第三项议案而言，即《2013 年公司（费用及百分率）（修订）令》，修

订会调低 12 项破产管理署就管理清盘案而征收的法定收费，以及取消破产

管理署署长在法院清盘案中充任清盘人时所用的「变现费用」机制，而改为

定额费用 170元。 

 

  就第四项议案而言，即《2013 年公司（清盘）（修订）规则》，修订会调

低呈请人在提交法院清盘呈请时所须的缴存款项，由 12,150 元调低至

11,250元。另外，一项破产管理署有关公司清盘法律程序中的费用，即召集

债权人或分担人会议的费用，将由 1,560 元调低至 1,440 元。 

 

  主席，我感谢立法会的相关小组委员会主席黄定光及各委员，于小组会

议就各项修订作出详细审议及提供宝贵的意见。我期望议案能获得立法会的

支持，让破产管理署能尽早落实调低破产案的相关缴存款项。我谨此动议，

多谢。 

 

 

完 


